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第一期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要求，2021年12月25日，山东白鹤（集团）有限公司在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会议室内召开了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第一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组由建设单位-山东白鹤（集团）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山东华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两名特邀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该工程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对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第一期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山东白鹤（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地理位置：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杨而村。
建设规模：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杨而村，一期建设项目为道路修建、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该项目劳动定员150人，年工作365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班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山东白鹤（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9月委托济南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了《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环境影响报告表》，（一期于2005年11月2日经历城区环境保护局审批）。
本项目一期于2005年9月开工建设，2008年5月建成并投入试运营阶段。
本项目于2011年6月27日委托济南市历城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编制完成了《济南卧虎山白鹤旅游度假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因企业验收批复丢失，应企业要求现重新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第一期建设项目建成后的全部内容（本次验收项目内容均不在《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年）》文件内容之内）。
2、 工程变动情况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一致性

	主体工程
	一期
	一期建设项目为道路修建、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对外交通：度假区设一个主出入口，道路与卧虎山水库大坝连接。
车行道：度假区修筑二级景区公路两条。一条环绕山谷，贯穿集镇、酒店、庄园区，连接出口；一条从谷口穿过，连接休闲区和白鹤山庄及出口。公共区域车行道路宽8米，长1560米；非公共区域车行道宽6米，长2083米。车行道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
步行道：步行道依山势串联各个景点，与出入口相通。步行道宽2米，长12500米，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
	一致

	公用工程
	给水系统
	用水由自建地下井水提供。
	一致

	
	排水系统
	废水主要为职工和游客生活用水，经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绿化浇灌，不外排。
	一致

	
	供电系统
	由当地供电公司供应。
	一致

	环保工程
	废水处置
	项目运营过程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排入景区自建污水处理站（项目污水处理站于2021年进行改造，目前已改造完毕并投入使用，设计处理能力100m3/d，采用“预处理+生化处理（A/O）+MBR”处理工艺），经处理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标准后，全部回用于冲厕和绿化等。
	一致

	
	废气处置
	废气主要为餐厅的饮食油烟，位于一号楼一层（投影面积：4.5m*1.2m），餐饮安装油烟净化器，油烟净化率应达到山东省地方标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的规定。
	

	
	固废处置
	生活垃圾暂存在景区垃圾桶内，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设施和处理方案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
	

	
	噪声处置
	运营期间主要为社会噪声（游客），加强管理，敏感点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18）中1类标准（昼间55dB(A)，夜间45dB(A)）。
	


据现场勘查和了解，该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运营工艺等其他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和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等的有关规定，不属于重大变更，应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汽车尾气、恶臭气体、餐厅燃气废气、油烟。汽车尾气：加强管理，绿化隔离措施；垃圾收集点、公厕恶臭气体：垃圾及时清运，日产日清，定期杀菌、消毒，加强绿化措施；餐厅燃气废气：天然气为清洁能源，各项大气污染物的产生量较少。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8m排气筒排放。
2、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游客以及员工产生的生活污水、酒店顾客生活污水、餐饮废水。生活污水、餐饮废水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景区污水处理站深度处理，绿化浇灌，不外排。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
3、噪声
运行期噪声主要为车辆交通噪声、项目区服务设施噪声、人流活动噪声等。本项目各项噪声源较分散，经采取距离衰减及建筑、绿化阻挡、合理布局等措施，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游客丢弃的生活垃圾，厨余垃圾，以各种材料的包装物、纸类、塑料袋、食品残渣及果皮等为主。存放在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项目产生的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济南卧虎山白鹤生态旅游度假湾第一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可知：
1、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监测期间，该企业运行正常，工况稳定，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2、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验收期间，油烟排气筒出口烟油最大排放浓度为0.345mg/m3，排放速率为1.3×10-3kg/h；项目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排放限值。
（2） 废水：
验收期间，厂区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出水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标准要求。
（3） 噪声：
验收期间，项目敏感点杨而村监测点昼间噪声最大值为48.8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43.0dB（A）昼间、夜间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18中1类标准。
（4）固体废物：
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游客丢弃的生活垃圾，厨余垃圾，以各种材料的包装物、纸类、塑料袋、食品残渣及果皮等为主。存放在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一般固废的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杨而村，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均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和现场检查，项目环保手续已经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环评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所规定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各类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要求，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七、建议和后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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